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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出售三家造纸化学品控股子公司股权 

首轮公开征集受让方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并对

公告中的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。 

 

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华软科技”）

于 2018 年 9 月 5日发布了《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征

集并出售三家造纸化学品控股子公司股权的公告》（下称“资产出售

公告”），（公告编号：2018-085），具体内容详见 2018 年 9 月 5 日《证

券时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及巨潮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）。 

公司拟出售三家造纸化学品子公司股权（下称“标的资产”）并

以标的资产评估值的 100%、90%及 80%为底价分三轮向社会公开征集

受让方。现将本轮公开征集受让方的具体情况和要求公告如下： 

 一、标的资产的基本情况 

本次出售的标的资产为华软科技三家造纸化学品子公司股权。具

体包括：  

南通市纳百园化工有限公司 100%股权、镇江润港化工有限公司

100%股权、山东天安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87.43%股权。本次出售为前

http://www.cninfo.com.cn/


述造纸化学品子公司股权整体出售。  

二、拟受让方应当具备的资格条件 

根据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标的资产的拟受让方应当具备以下条件：  

（一）拟受让方应为依据中国法律合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境内企

业；  

（二）拟受让方应具备良好的财务能力，具有合法资金来源及按

时足额支付交易价款的资金实力；  

（三）拟受让方及其董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不存在被列为

失信被执行人、受过刑事处罚的情形； 

（四）拟受让方须承诺，其已经阅读并知悉华软科技通过深圳证

券交易所网站刊载及其他指定媒体公告等方式已经披露的标的资产

的现状（含物理现状和法律现状）以及可能存在的潜在风险，同意按

照标的资产现状进行受让，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因该等风险向华软科

技主张任何权利 

（五）拟受让方应确保签订《股权转让协议》（主要内容详见《金

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外征集并出售三家造纸化学品控股

子公司股权的公告》）并按该协议的约定受让标的资产。 

三、标的资产的价格 

标的资产本轮向社会公开征集受让方的底价为北京中锋资产评

估有限责任公司以 2018 年 6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所出具的《金陵华

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实施资产出售交易涉及的子公司价值评估项

目资产评估报告》（中锋评报[2018]第 161 号、第 161 号及第 163 号）



确定的评估值，即人民币 34,049.45 万元。 

最终价格将在对拟受让方的申报资料进行综合评审后，综合意向

受让方的条件和报价等因素确定。  

四、缔约保证金及价款支付方式 

（一）缔约保证金  

拟受让方应至迟在提交受让申请的同时向华软科技指定的如下

账户支付缔约保证金，缔约保证金金额为人民币 3,000 万元（大写：

叁仟万元正）。 

开户银行：中国农业银行苏州木渎支行 

账户名称：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账户号码：10539601040003258 

划款时务必注明拟受让方的名称全称和“申请受让三家造纸化学

品子公司股权缔约保证金”字样。 

拟受让方被确定为最终受让方的，其支付的缔约保证金在《股权

转让协议》生效后自动转为第一期转让价款，其余拟受让方所付缔约

保证金将在 5 个工作日内全部予以退还（不计利息），若最终受让方

拒绝签订《股权转让协议》或违反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的约定，则缔约

保证金不予退回。 

（二）价款支付方式  

受让方购买标的资产的对价应为货币资金，并分三期支付交易价

款：  

1、受让方已支付的 3,000 万元缔约保证金于《股权转让协议》



生效后自动转为第一期转让价款；  

2、受让方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，向转让方指定

账户支付交易总价款的 51%与第一期股权转让款的差额（“第二期转

让价款”）。 

3、转让方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2 个月内向转让方指定账户支

付交易总价款的 49%（“第三期转让价款”）。 

五、拟受让方递交受让申请的截止日期和资料要求 

（一）递交受让申请的截止日期  

本公告的有效期为 5 个工作日（2018 年 9 月 6日至 2018 年 9 月

12 日），有受让意向且符合上述条件的拟受让方请于 2018 年 9 月 6

日至 2018 年 9 月 12 日期间向华软科技提交受让申请资料，华软科技

不接收任何早于或迟于该时间提交的文件。 

（二）递交受让申请的资料要求  

拟受让方应向华软科技提交以下资料：  

1、受让意向书，应至少包括受让意图、受让报价等内容；  

2、拟受让方简介，包括历史沿革、实际控制人、主营业务、财

务状况等；  

3、拟受让方的营业执照、公司章程及其他涉及合法存续的文件；  

4、拟受让方的资产证明、受让对价资金来源说明及安排支付保

证；  

5、拟受让方符合本公告第二条“拟受让方应当具备的资格条件”

的说明； 



6、拟受让方最近二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（如无审计报告，提供

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）；  

7、拟受让方的内部决策文件；  

8、其他本次交易及相关审批部门认为必要的文件。 

（三）接受申请资料的方式  

上述文件一式三份，均需以 A4 纸装订并加盖公章后密封提交至

华软科技。该等文件将用于评选使用，并根据评选需要予以复制。文

件一经提交即不可撤销，华软科技不负责退还。 

上述文件须当面送达，不接受以传真、邮寄、电子邮件等形式提

交。  

联系地址：苏州市高新区浒青路 122 号 

联系人：杜泓博、赵川 

联系电话：0512-66571019  15216628258 

联系时间：9：00—11：30，13：00—17：00  

六、受让方评选方式 

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（即 2018 年 9 月 6 日至 2018 年

9 月 12 日期间）如有符合条件的拟受让方，由华软科技与其签订《股

权转让协议》并按该协议的约定出售标的资产；如有多个符合条件的

拟受让方，由华软科技董事会在对拟受让方的申报资料进行综合评

审，综合意向受让方的条件和报价等因素确定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

金陵华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八年九月五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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